
民政部门2023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高龄补助和长寿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三次修正）、《云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2019年3月26日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财政部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关于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的通知》（财社〔2014〕113号）、《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认真做好80周岁以上老年人保健补助和百岁以上老年人长寿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云民办〔2009〕12号）、《云南省人民政府第十四次常务会议纪要》、《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的实施意见》（保政发〔2008〕22号）、《保山市民政局 保山市财政局 保山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保山市高领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保民政发〔2016〕45号）、《隆阳区民政局  隆阳区财政局隆阳区老龄工作委员关于印发隆阳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隆阳区民政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隆阳区民政局 隆阳区财政局隆阳区老龄工作委员关于印发隆阳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具有隆阳区户籍且年满80周岁以上不满100周岁的老年人发放保健补助50元，10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长寿补助1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具有隆阳区户籍且年满80周岁以上不满100周岁的老年人发放保健补助，10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长寿补助。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共申报1371.3万元经费，其中：省级补助190万元、市级财政补助213万元区级财政承担968.3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2022年平均每月约新增360人，每月约减少270人，增减之差约90人次，2023年预计在2022年21495人基础上拟新增80岁老人1080人，合计：22575人；2022年100岁老人平均在35人、38人间浮动，平均每月约35人，按照医疗条件提高及平均寿命延长，100岁老人2023年在2022年的基础上拟增5人，合计40人，按照80-99岁22575人×50元.月/人×12月=1354.5万元，按照100岁40人×350元.月/人×12月=16.8万，合计：1371.3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落实辖区范围内80周岁以上老年人福利，确保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坚固。同时高龄补贴项目作为一项兼有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性质的社会保障措施，高龄补贴专项经费的发放完善了覆盖城乡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使老年人共享了改革发展成果，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困难的老年人收入，对于少数困难老人，高龄补贴项目具有一定的帮困意义。
